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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EVERGRANDE NEW ENERGY VEHICLE GROUP LIMITED
中 國 恒 大 新 能 源 汽 車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董事會會議日期，
及；

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

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將於
2025年3月31日（星期一）舉行董事會會議，藉以（其中包括）批准一項公告，公佈本公司及其
附屬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（「 2024年度業績」）之刊發將推遲至該日
期之後，即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49(1)
條規定該等業績之截止日期。鑒於上市規則第13.50條之規定，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其股
份自2025年4月1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，以待刊發其2024年度業績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如有疑問，本公司股東及潛
在投資者應諮詢專業或財務顧問的意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肖恩

香港，2025年3月2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肖恩先生及蔡偉康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武先生、梁家進先生及傅曼儀
女士。


